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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9/2021_2022__E8_AF_81_

E5_88_B8_E4_BA_A4_E6_c33_249814.htm 在证券经纪业务中，

经纪委托关系的建立表现为开户和委托两个环节。经纪关系

的建立按我国现行的做法，股票帐户由证券交易所所属登记

结算公司统一管理，证券投资的资金专用帐户大部分开立在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经营机构为投资者开立"委托买卖证券资

金帐户"就意味着证券经营机构和客户之间已建立起委托关系

，这是接受具体委托之前的必要环节。 办理委托手续包括投

资者填写委托单和证券经纪商受理委托，通过办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和证券经纪商之间建立了受法律约束和保护的委托

关系。证券经纪商的权利与义务证券经纪商应承担下列法律

义务：1. 认真与客户签订买卖证券的委托契约，即"开户"。2. 

坚持了解客户原则，经纪商应认真审查委托人，对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客户，不接受其委托。3. 证券经纪商必须忠实办理

受托业务。4. 经纪商对委托人的一切委托事项负有严守秘密

的义务，未经委托人许可严禁泄露。但答复主管机构与交易

所查询者不在此限。5. 经纪商若接受委托，代客买卖证券，

在成交时应制作买卖报告书交付委托人。6. 经纪商对委托人

的委托买卖内容及交纳保证金和证券库存的变化必须有真实

的凭证和详实的记录；接受客户交纳的保证金及交存的证券

后应该给委托人合法的凭证。7. 按我国现行的法规规定，证

券经纪商不得接受代替客户决定买卖证券数量、种类、价格

及买入或卖出的全权委托，也不得在营业场所以外的地方，

接受有价证券委托；同一证券经营机构在同时接受两个以上



委托人就相同种类、相同数量的证券按相同价格分别作委托

买入和委托卖出时，不得自行对冲成交，必须分别进场申报

竞价成交。8. 根据现行有关规定，经纪商在接收客户委托时

，不得向客户融资或融券。 经纪商在证券代理买卖中必须履

行上述义务，如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委托合同，应承担违约

责任。如因证券经营机构过失，造成委托人的损失，须负赔

偿责任。委托人如遇证券经纪商违约造成损失而又不履行赔

偿责任时，可向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投诉或请求仲裁，

也可直接向法院提出诉讼。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

活动中，按其所属的证券公司的指令或者利用职务违反交易

规则的，由所属的证券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